
广元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

广元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转发《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制度》的函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

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、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：

现将商务部《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制度》转发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附件：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制度

广元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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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科学、有效地组织全国外商投资统计工作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和国家有关利用外

资的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外商投资统计的基本任务是：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

反映全国吸收外商投资情况，对国家批准的外商投资协议、合同

和实际执行情况，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情况，进行

系统的统计调查、统计分析，实行统计监督。为国家和各级政府

部门经济管理和宏观决策提供统计信息、统计咨询，并为对外交

流提供服务。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利用

外资的有关综合部门和单位，以及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

业、合作开发项目等。

上述部门、单位和企业都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

及本制度的规定，提供统计资料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

不得伪造、篡改。

第四条 外商投资统计制度，由商务部、国家统计局共同制

定。外商投资统计工作由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组织、协调、管理，

并接受同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。按照国务院授权，商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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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全国外商投资统计资料的汇总、发布和对外交流工作。

第五条 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。全国

性的外商投资统计报表格式、指标设置、计算口径等必须按本制

度的规定统一执行。各地方、部门如需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本制

度规定以外的专项的统计调查，须经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批准，并

报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备案。

第二章 统计范围和主要内容

第六条 根据我国现行利用外资的政策、法规，外商投资统

计的范围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它投资两部分。

第七条 本制度所称外商投资，是指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法

人和自然人在中国大陆地区以现金、实物、无形资产等进行的各

种方式的投资。其中，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非上市公

司中的全部投资及在单个外国投资者所占股权比例不低于10%的

上市公司中的投资，其余为外商其它投资。

第八条 为与国际统计体系接轨，本制度按照投资者所注册

的国别、地区确定外商投资的来源。

第九条 外商投资统计报表包括外商投资统计基层报表和

外商投资统计综合报表。其中：

外商投资统计基层报表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1．外商（台港澳侨）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信息表，内容与外

商（台港澳侨）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存根内容一致，包括外商投资

企业的各种属性，合同外资资金及其来源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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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外商（台港澳侨）投资企业实际投资统计表，包括当期

发生的实际投资及其详细分类

3．外商（台港澳侨）投资企业经营状况统计表，包括企业

资产负债、经营收益、人员、进出口方面的指标。

《外商投资统计报表目录》及报表编制说明是本制度的组成

部分。

第三章 统计资料的报送、管理和发布

第十条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利用外资的有关综

合部门和单位应按本制度的规定，按时收集、审核、汇总、编制、

报送有关报表，同时要做好外商投资统计资料的档案管理和综合

分析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设立时须在外商投资批准部

门办理统计登记，必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本制度的

规定提供统计资料，填报统计报表。外商投资企业应根据统计调

查任务需要配备专职或指定兼职统计人员。外商投资统计起止时

间是：从企业批准设立或批准协议、合同开始至企业终止或协议、

合同执行完毕为止。

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统计报表采取以网络传输为基础的中

心数据库管理模式，由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上一级商务部

门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商务部，同时抄报同级统计局。

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的外商投资统计报表由银监会、证监会、

保监会负责汇总，并报商务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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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商务部应对各地报送的统计数据进行核查，以保

证外商投资统计数据的连续性、准确性和严肃性。

第十四条 对外公开发布和提供外商投资统计资料，应确保

国家机密和企业商业秘密，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

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外商投资统计工

作的领导，应根据工作需要相应设立统计机构或配备专职统计人

员、外商投资统计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。

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统计人员应具备统计工作所需的专业

知识。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外商投资统计人员的专业

技能培训。

第十七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的规定，外商投

资统计人员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依照国家规定提供统计资

料，检查统计资料的准确性，要求改正不确实的统计资料，揭发

和检举统计工作中违法违规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人员虚报、瞒报、伪造、

篡改统计资料或拒报、迟报统计数据情节严重的，由所在部门依

法给予或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，并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

门会同同级统计局予以通报批评。

外商投资企业有上述违法违规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县级以

上商务主管部门提请同级统计局予以警告，并可按国家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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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处罚。

第十九条 未经外商投资统计负责部门批准自行编制、发布

外商投资统计报表和自行公布外商投资统计资料的，由县级以上

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统计局责令改正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统计货币币种为美元，美元与其它货币

的折算率，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《各种货币对美元内部统一

折算率表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使用的国别（地区）统计代码，按国家

海关总署制定的《国别（地区）统计代码》执行。所属行业类别

按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02）执

行。

第二十二条 逢法定节假日，报表报出日期可相应顺延（双

休日报表不顺延）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商务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。此前与本

制度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广元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8月 31日 印


